
四川检察发布“贪污贿赂类自洗钱”典型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扩大了洗钱罪的适用范围，加大了对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的处罚力度。

为更好推进打击治理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11 月 25 日，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获悉，近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贪污贿赂类自洗钱”典型案例。

其中，包括宜宾市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某某受贿、

洗钱案，泸州市某医院原药剂科主任受贿、洗钱案等都在这批次典型案例中。

以宜宾市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某某受贿、洗钱案

为例，在受贿罪方面，2015 年至 2021 年 8 月期间，被告人梁某某利用担任某县

司法局局长、宜宾市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在公司收购、工程承包、划拨工程款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杨

某、徐某某、杨某某等 35 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874 万余元（其中 100 万

元未遂）。

关于洗钱罪，2018 年 3 月，杨某某以其友李某某名义向宜宾某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购买了一辆别克昂科雷越野车赠送给梁某某，并为该车办理三年按揭抵押，

以感谢梁某某在收购其名下某公司等方面提供帮助。经统计，该车首付款、上户、

按揭费等共计 51 万余元（已计入前述受贿款项）。2021 年 4 月，梁某某为掩饰、

隐瞒受贿车辆的来源和性质，要求杨某某将车过户到其表妹王某实际控制的宜宾

某广告有限公司，李某某按照杨某某的要求以虚假二手车交易的方式将该车过户

至王某实际控制的宜宾某广告有限公司名下。

检察机关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审查发现，涉案越野车经过多次虚假交易，

最终过户至梁某某表妹王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下，但该车一直为梁某某所实际控

制使用，梁某某有“自洗钱”的嫌疑。为准确案件定性，细化补证内容，叙州区

人民检察院及时将“自洗钱”线索向上级院报告。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多次组织两

级院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研判，统一证据标准、明确案件定性、指明补证方向，保

证了法律实施的高效性、统一性、公正性。经过全面审查证据，厘清车辆来源、

去向，宜宾市两级检察机关均认为梁某某的行为符合自洗钱犯罪构成要件，属于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应当以洗钱犯罪对该笔犯罪事实予以追诉。



审查起诉阶段，叙州区人民检察院就是否追诉自洗钱犯罪，主动与叙州区监

察委员会、宜宾市公安局叙州区分局沟通，围绕补证的方向和内容，展开充分讨

论。因该犯罪事实由叙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定并拟追加起诉，该院

参与补证工作能更快速、准确地获取支撑犯罪构成的证据。为提高办案效率，精

准打击犯罪，监检双方决定围绕梁某某掩饰、隐瞒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两个方

面进行联合补证。一是针对梁某某指使虚假转卖车辆，并将车辆登记于其表妹控

制公司名下的情况，对参与虚假转卖相关人员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调取涉案车

辆的买卖协议、贷款资料、保险单、银行流水等书证，进一步查明掩饰、隐瞒的

方式及过程；二是提讯梁某某，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其供述的真实性，进一步查明

其具有“洗钱”的主观故意。通过联合补充取证，查明梁某某安排他人采取虚假

出售、多次过户等方式，掩饰、隐瞒受贿所得车辆来源和性质的犯罪事实，有效

构建坚实、完整的证据体系。

庭审中，叙州区人民检察院围绕梁某某受贿、自洗钱的犯罪事实逐笔举证、

质证，就本案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问题予以有力回应。对于被告人梁

某某提出其没有洗钱故意的辩解，通过分析其本人“为了蒙蔽组织，避免车辆与

自己有直接关系”等供述，并结合相关涉案人员的言词证据、车辆贷款资料、保

险单等书证揭示其真实目的是通过虚假出售、过户等方法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

符合“自洗钱”犯罪构成。经过充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叙州区人民检察院

的指控意见得到叙州区人民法院全面采纳，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该案例上下一体联动，形成统筹合力。检察机关要严格落实贪污贿赂犯罪与

洗钱犯罪“一案双查”机制，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深挖洗钱犯罪线索，依托检

察一体化优势，充分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功能，上下联动形

成合力、精准打击洗钱犯罪。

洗钱罪立法旨在规制通过一系列手段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漂白”，使

其转化为“合法”款物的行为。洗钱犯罪的对象不限于钱款，对于收受的不动产、

动产等，审查是否存在洗钱犯罪，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受贿人采取挂靠

他人名下等方式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符合洗钱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认定其

构成洗钱罪，至于行贿人协助过户的行为属于其行贿的后续行为，不宜认定为洗

钱罪。



审查过程中，发现洗钱犯罪的，应当及时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充分

发挥外部协作机制作用，针对涉案财物的权属、来源、去向、收益等情况联合开

展补充取证工作，全面夯实固强证据链条，确保有力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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